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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智能工厂梯度建设要素条件
（2026年版）

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、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等文件精神，为更好地指导企业分层分级开展智能车间以及基础级、先进级、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梯度建设，结合我省产业特点和工作基础，特制定本要素条件。
一、基本要求
1. 企业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企业和产品均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。创新型中小企业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可参照执行。
2. 企业生产经营正常，诚信守法，近三年未发生重大（含）以上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（事件）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3. 工厂使用的关键技术装备、工业软件、工业操作系统、系统解决方案等安全可控，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风险可控。鼓励企业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装备和工业软件。
4. 企业应建立智能工厂统筹规划、建设和运营的组织机制，拥有智能制造专业人才。
5. 企业应具备基本的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能力，利用《江苏省企业数字化转型通用评估指标体系（2025年版）》进行自评测，智能车间自评测得分应不低于50分，基础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得分应不低于60分。
二、梯度建设要求
（一）智能车间
围绕生产作业、生产管理、运营管理等环节开展智能车间建设，建设场景数不低于《江苏省智能工厂梯度建设典型场景企业自评价参考（2026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自评价参考》）中的4个场景，至少应覆盖生产作业环节。
1.生产作业[3]：开展关键装备自动化改造，优化生产流程，实现关键装备、软件联网。
2.生产管理[4]：通过精细化管理，优化生产排程、提升产品质量、设立设备和物料台账，减少生产浪费。
3.运营管理[5]：对库存、人力资源等进行精益化管理，实现经营数据精准核算。
（二）基础级智能工厂
围绕工厂建设、研发设计、生产作业、生产管理、运营管理等环节开展智能工厂建设，建设场景数不低于《自评价参考》中的8个场景，至少应覆盖生产作业环节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到GB/T39116-2020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二级及以上。
1.工厂建设[1]：开展产线级、车间级数字化规划与建设；部署安全可控的智能制造装备、工业软件、系统和数字基础设施。
2.研发设计[2]：开展产品、工艺数字化研发设计。
3.生产作业：开展关键装备数字化改造，促进工艺优化升级，实现关键装备、系统的网络化连接和实时监控，以及关键生产工序自动化。
4.生产管理：应用信息系统，对作业计划、产品质量、设备资产、生产物料等进行管理，实现关键生产过程精益化。
5.运营管理：应用信息系统，对采购、销售、库存、财务和人力资源等进行管理，实现经营数据精准核算和绩效指标量化评估。
（三）先进级智能工厂
围绕工厂建设、研发设计、生产作业、生产管理、运营管理等环节开展智能工厂建设，建设场景数不低于《自评价参考》中的15个场景，至少应覆盖生产作业、生产管理、运营管理三个环节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到GB/T39116-2020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二级及以上。鼓励企业参考《江苏省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应用自评价参考（2026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AI应用自评价参考》），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典型场景的融合应用。
1.工厂建设：开展车间级、工厂级数字化规划与建设；对工艺路线、产线布局和物流路径等进行仿真；广泛部署安全可控的智能制造装备、工业软件和系统。
2.研发设计：开展产品、工艺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和仿真迭代，应用数字化设计工具，实现产品设计、工艺设计数据统一管理和协同。
3.生产作业：开展关键装备和工序数智技术应用，实现关键装备异常预警、关键工序在线分析优化、关键生产过程精准控制、产品关键质量特性数字化检测。
4.生产管理：通过对生产过程、仓储物流、设备运行、产品质量等进行数字化集成管控，应用数据分析工具，实现高效辅助计划排产和业务流程协同管理，并开展安全能源环保数字化管控。
5.运营管理：通过经营管理与生产作业等业务的数据集成贯通，应用数字化管理工具，实现成本有效管控、订单及时交付、绩效指标动态评估等，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。
（四）卓越级智能工厂
围绕工厂建设、研发设计、生产作业、生产管理、运营管理等环节开展智能工厂建设，建设场景数不低于《自评价参考》中的20个场景，覆盖全部五个环节，其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比例不低于20%。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到GB/T39116-2020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三级及以上。
1.工厂建设：开展工厂整体数字化规划与建设，对工厂进行系统级建模和优化，推动车间级或工厂级数字孪生建设，与真实工厂进行实时数据交互；体系化部署安全可控智能制造装备、工业软件和智能系统，建设高性能网络、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，支撑构建各类智能化场景。
2.研发设计：开展产品、工艺建模分析、虚拟验证和仿真调试，集成贯通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，实现产品、工艺优化与迭代；开展智能化辅助设计，构建产品设计库、工艺知识库，减少基础性、重复性设计工作。
3.生产作业：开展生产全过程综合优化提升，构建柔性可重构制造单元、产线，进行过程控制、生产工艺、生产设备、生产质量等数据在线实时监测和分析应用；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，提升生产过程智能化水平。
4.生产管理：开展数字化生产管理，集成打通“人、机、料、法、安、能、环”数据，动态优化生产计划与车间排产，在线监测分析仓储、物料、安全、能源和环境状态，进行高效精细管理；开展生产过程综合智能化管控，实现生产管理全局优化。
5.运营管理：开展企业经营活动数智化赋能，基于数据综合分析实现精益管理、精准营销、增值服务、规模化定制、供应链风险预警等应用；开展智能化经营，实现企业经营状态及时感知和快速精准决策。
（五）领航级智能工厂
围绕工厂建设、研发设计、生产作业、生产管理、运营管理等环节开展智能工厂建设，建设场景数不低于《自评价参考》中的25个场景，覆盖全部五个环节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到GB/T39116-2020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四级及以上。在完成领航工厂培育后，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应用比例不低于60%。
1.工厂建设：推动企业级数字孪生建设，开展企业生产全环节和业务全流程高精度、多尺度建模，实现复杂系统实时仿真分析与优化、决策指令及时反馈下达和精准执行。
2.研发设计：开展研发方式变革，实现生成式设计、跨领域创新、性能功能自优化等，显著提升研发效率和创新能力；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高效协同和智能优化，实现需求主动感知、用户参与设计、产品敏捷迭代等，驱动产品价值延伸和升级。
3.生产作业：开展工艺创新突破，通过智能制造装备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极端尺寸、极致精度、极限环境制造，拓展制造能力边界；推动生产方式变革，围绕工艺、设备、质量等提升自感知、自决策、自执行能力，实现换产零切换、工况零异常、产品零缺陷等。
4.生产管理：开展生产管理方式智能化变革，通过计划排产、资源调度、仓储物流、能源管控等自组织、自优化，实现生产过程零浪费、零库存、零排放等；开展生产模式创新，形成共享制造、净零制造、循环制造等新模式。
5.运营管理：构建运营管理智能体，实现财务管理、市场营销、产品服务、供应链管理等关键业务流程的少人化、无人化；推动企业形态变革，实现网络化、分布式管理，催生新型商业模式，构建价值共创的产业生态。
在卓越级工厂、领航级工厂建设期间内，鼓励企业开展预测性维护、工艺优化、智能质检、能源管理、柔性生产调度等智能体创建应用工作。
注：
[1]工厂建设对应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中的工厂建设环节。
[2]研发设计涵盖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中的产品研发、工艺设计两个环节。
[3]生产作业对应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中的生产作业环节。
[4]生产管理对应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中的生产管理环节。
[5]运营管理涵盖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》中的运营管理、产品服务和供应链管理三个环节。

